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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察模式及其权力本质的历史解释

黄美玲*

摘 要 监察是制约权力的运行乃至矫正社会风纪的重要手段。在不同历史时期及不

同政治制度安排下,监察权运行表现为不同的模式。古罗马采用的监察官道德审查和保民

官行政监督的二元监察模式,对近代监察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历史的进程中发展为拉

美实践中“道德权力”监察模式和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制度下的斯堪的纳维亚行政监察专员模

式。前一种监察权是与三权并立的“道德权力”,后者是三权体制中权力制衡的工具。监察

体制改革之后的中国社会主义监察权,是道德权力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法治表述,监察机关的

创设是我国国家机关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完整体现,相较于前两种模式具有社会主义的鲜明

特色和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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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2018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以下简称《宪法修正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监察法》(以下简称《监察法》)的陆续通过,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察体制的框架基本形

成。这是中国推进国家现代化治理和法治化进程中的一项重大举措,也是对公权力配置的一

次重要调整。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察权的本质是什么? 其政治理论基础和逻辑内涵又

是什么?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可以从本体论的角度来剖析监察权在政治权力结构中的内在逻辑

和权力来源。就此而言,诸多学者已经以国家监察委的属性、定位和职责为研究对象展开了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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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成效的研究,其得出的结论是,当前的国家监察权是一种新的权力单元或系统,〔1〕并且是

一种独立的权力类型。〔2〕但是,对于应如何理解这种新的权力类型则众说纷纭,出现了“人
民性”、〔3〕“混合性”、〔4〕“第四权力”〔5〕等多种提法,但鲜有学者进一步去追问此种权力的

正当性基础。
历史上,因不同政体价值取向的差异性,监察制度或者监察权的功能定位、目标导向和权

力内涵大相径庭,从而使得各个历史时期、不同地域的监察模式呈现出迥然相异的形态。在比

较法的视野下考察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政体下的监察模式,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理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监察权的本质。一些学者很早就提出我们应该学习北欧的行政监察官制度,〔6〕且
多持溢美之词,但是很少有人深思一个问题:北欧行政监察官制度的本质属性、权力内涵和具

体构造是什么? 是否还存在其他的监察制度模式? 我国目前监察制度与这些模式的监察制度

有何异同,是否已形成为一种新的模式?
其实,从本体论的角度抑或历史的、比较的角度研究监察制度,其论证直接指向的都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监察权的本质内涵及其制度安排的正当性基础,只不过前者采用的是社会主

义价值体系下内部证成的方式,而后者则以外部观照的方式,既更深层次地说明其合理性或曰

制度优越性,也能以此揭示某些监察模式之间内在机理的相似性和差异性。
本文无意对不同的监察体制进行综合的、全方位的比较分析,而仅仅尝试对历史实践中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察权相关的两种典型监察制度模式进行正本清源式的梳理,揭示它们之

间的脉络关联,从而进一步明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境下的监察权本质内涵和特征。

一、古罗马的二元监察体系:监察官的道德审查与保民官的行政监督

历史上关于监察的最早记载,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期的“监察官”制度。“监察官”是古罗马

最典型的官制,至少在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的共和国时期是极其重要的。〔7〕监察官之

·589·

监察模式及其权力本质的历史解释

〔1〕

〔2〕

〔3〕

〔4〕

〔5〕

〔6〕

〔7〕

参见林彦:“从‘一府两院’制的四元结构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合宪性路径”,《法学评论》2017年

第3期,第165页;秦前红:“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宪法设计中的若干问题思考”,《探索》2017年第6期,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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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语“censore”来自于闪语 “Çams”,“cens”的意思是“通过点名使其存在”,而监察官就是进行

国势调查(census)的那些人。古罗马社会出于当时社会治理中对风纪维系的关注,设计了对市民

全面道德审查的“监察官”制度。但是,倘若从功能比较的角度来说,古罗马的监察制度则表现为

监察官进行道德审查的积极权力与保民官进行行政监督的消极权力的二元结构。
(一)罗马法中的监察官及“道德审查”
按照李维的记载,〔8〕自暴君塔克文被驱逐以后,直到公元前443年,国势调查本来是由

执政官完成的。但由于战争的关系,执政官无暇顾及此等工作,因此在公元前443年产生了第

一任专职监察官:帕比尼乌斯和森普罗尼乌斯。这两名专门的监察官负责人口、财产调查和监

督公众道德行为。监察官在古罗马共和国属于高级官员,起初是通过大占卜在百人团大会中

选举产生,后来才由执政官上任之后组织和主持选任。在最初的一百多年,监察官并无固定的

任期。公元前433年,独裁官艾米利乌斯通过《关于监察官的艾米利法》(lexAemiliadecen-
sura),将监察官的任期缩短至18个月,〔9〕目的是不让少数人专断权力。公元前367年,监察

官制度最终定型,一直延续到公元3世纪才被彻底废除。
从其渊源来说,古罗马监察制度是一种宗教性权力,与赎罪献祭相关。〔10〕监察官在就职

以后,先要签订供应圣鹅食物的契约,并且亲自动手清洗位于卡皮多利奥山上的朱庇特神庙中

的雕像,才能开始进行其他工作。〔11〕这是因为在罗马早期史中,宗教与道德是密切联系在一

起的。蒙森认为,“拉丁宗教最深的本质里,蕴藏着人的深沉的道德品格。”罗马人把尘世的生

活与神灵世界关联在一起,不仅将法视为“神和人的事务的知识”,甚至还创造了“道德法典”。
后者在国家不能对公民进行警察监督的时期,起到了警察法规的作用,使违德负义之事受到神

诛。〔12〕

古罗马监察官起初的社会职能是进行国势调查,公元前4世纪的时候逐渐发展成为道德

风纪(regimenmorum)的管理者或维持者。〔13〕罗马人特别注重社会风气的管理,他们认为

个人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是深入检验和详细审讯的目标,无论是婚姻状况、子女教养、饮食习惯

和社会交往都包括在内,甚至个人的嗜好和欲念。他们深信,这些事项比起光天化日之下呈现

在公众之前的行为,更容易展现一个人的本性,而且使其无处遁形。〔14〕罗马人甚至将监察官

的权力延伸到卧室,使得这些官员成为家里所有事情的守护者和检查者。这种监察首先是对

一些不光彩的事情进行:未婚;对妻子、子女和奴隶过于严苛;不孝顺;发伪誓。在后期,执政官

·689·

中外法学 2019年第4期

〔8〕

〔9〕

〔10〕

〔11〕

〔12〕

〔13〕

〔14〕

Liv.IV8,3.该片段的中文翻译参见:(古罗马)李维:《自建城以来》(第一至十卷选段),王焕生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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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其范围延伸得更宽,其中包括:过于奢侈;财产的不当管理;破坏名誉的工作(自愿角斗士、演
员和哑剧演员、妓女);甚至还包括在其丈夫去世10个月内与该寡妇缔结婚姻,在没有获得家

父同意的情况下与家女结婚,与多人保持婚姻或者是订婚关系。〔15〕

罗马共和国监察官的另一个职能是进行公地管理(agerpublicus)。“若有人任由其土地

荒芜,不加照管,既不耕耘也不锄草;或疏于管理他的树木或葡萄藤的,并非不受处罚。此处罚

属于监察官的工作,监察官将把他们贬为‘下等公民’(aerarius)。”此等公民不具备选举权和被

选举权,不再具有任何公职资格,须支付比其他公民更高的人头税。〔16〕根据意大利著名法学

家弗朗其西的论述,这其实是道德风尚的传统规则,是大量公地涌现以后,共和国的财富剧增

所导致的监察权力之扩张。〔17〕从公元前3世纪初起,监察官还负责指挥重大的公共工

程。〔18〕除此之外,监察官也负责元老院议员的选拔(lectiosenatus)。
不过,将监察官和控制贪腐联系在一起,应归功于西塞罗。他在《论法律》第20章中论述

收受金钱和贿赂时写道:“法律惩处这类罪行时通过判决,而不是口头谴责。惩罚应当与罪行

相当,以使每个人受到与自己的行为相应的惩罚……这件事可委托给监察官去完成,因为我们

希望他们在我们的国家永远存在。官员卸任时应向监察官作履职报告,监察官应事先对他们

做出评估。在希腊,这一工作由官方任命的检察员来做,不过他们只有在官员自愿的情况下才

可严格行使职责。因此,最好由卸任官员进行总结,向监察官作履职报告,而法律方面的问题

则完全由检察员和法庭决定。”〔19〕显然,正是在西塞罗那里,监察官制度才发生了面向公权力

廉洁性之保障的功能转向。
(二)保民官及其行政监督

平民与贵族之间的斗争,历来是罗马史上最突出的问题。在《学说汇纂》关于官职的起源

中,盖尤斯这样描述保民官的产生:“大约在王被驱逐后的第17年,在平民与贵族分裂的过程

中,平民在圣山为自己创造了保民官作为平民的执法官。”(D.1.2.2.20)〔20〕蒙森也承认,虽然

在保民官产生的时间问题上存在争议,但传统的观点都赞成此官职的产生乃平民与贵族斗争

的结果,是非贵族阶层参与城邦管理的一种途径。〔21〕最初选出的保民官是2人,后来增至5
人,公元前457年增至10人。保民官的权力不是行政或法律性的,而是带有宗教性的,依据是

平民与贵族之间的“神圣约法”。保民官是低级别的官员,不能参加元老院会议,但可以旁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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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罗马)奥卢斯·革利乌斯:《阿提卡之夜》,周维明等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第2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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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民官没有任何立法权或行政权,〔22〕但是可以代表平民向执政官和元老院提出申诉和抗议,
反对官员滥用职权。〔23〕

虽然设立此官职的时候,保民官只具有帮助权,但随着民众会议权力的不断增长,保民官

拥有了否决权(intercessio),可以直接否决对平民不利的立法。通过此种权力,保民官能够对

抗城邦的机构———官员、元老院、民众会议———任何一种行为。其首要职责是“给予(平民)帮
助以对抗执政官”,从而保护平民不受最高官员治权的侵害。〔24〕换言之,保民官权力的政治

基础实际上是保民官所保护的罗马平民共同体的权利。现代理论大多 〔25〕采纳了卢梭的理论

创造,将保民官的权力称之为“消极权”,即“不能做任何事情但可以禁止一切事情的权

力”。〔26〕也就是说,“否决”是“消极权”的一种工具和表达,是一种相对于其他官员来说“更大

的权力”(maiorpotestas),〔27〕可以对执政官、独裁官甚至是监察官行使。〔28〕

马基亚维里指出,罗马正是因为创设了保民官才使共和制趋于完美,因为对于捍卫自由而

言,“平民比较会尽心尽力,不会侵犯自由,因此也不会允许别人侵犯自由”。〔29〕不过,马克西

米利·罗伯斯敏锐地觉察到,保民官是一种用以作为权力制衡的组织工具。〔30〕马尔蒂诺也

认为,在保民官成为罗马城邦的机构并失去其党派、阶级机构属性之后,不再是元老院英勇的

死对头,而是变成元老院实施政治控制的机构,并且很经常地在政治斗争中成为工具。〔31〕

显然,罗马法中并没有出现统一的、体系性的“监察权”概念,但是却形成了监察官和保民

官两种内涵不同的监督制度,前者着重道德监察,后者则致力于权力制约。这两种模式在后世

被借鉴和发展,影响了现代监察体系的建构。

二、监察权作为“道德权力”的提出与发展

19世纪后期,受到启蒙思想的影响,拉丁美洲掀起民族国家独立的浪潮。整个拉丁美洲

不仅在经济与政治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且也试图以孟德斯鸠、卢梭等人的学说作为政治理

论基础,完成思想上的革新。在1819年2月15日安格斯图拉议会的开幕式上,“拉丁美洲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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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参见(法)卢梭:《社会契约论》,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36页。
杨共乐:《罗马史纲要》,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70-71页。
参见(意)弗朗切斯科·德·马尔蒂诺:《罗马政制史》(第1卷),薛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版,第264页。
但也有学者提出保民官同时具有消极和积极两方面的权力,参见徐国栋:“共和罗马的阶级分权与

政党政治———保民官v.执政官”,《河南工业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第29-41页。
(意)皮兰杰罗·卡塔兰诺:“一个被遗忘的概念:消极权”,徐涤宇译,载《罗马法与现代民法》(第3

卷),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230页。

TheodorMommsen,Disegnodeldirittopubblicoromano,trad.itdiP.Bonfante,Milano,1973,

p.159.
参见马尔蒂诺,见前注〔18〕,第212页。
(意)马基雅维里:《论李维罗马史》,吕健忠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23页。
参见卡塔兰诺,见前注〔26〕,第219页。
参见马尔蒂诺,见前注〔18〕,第2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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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之父”西蒙·玻利瓦尔第一次提出应该采用罗马宪政模式来发展拉丁美洲,他认为“罗马政

制创造了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最大权力和财富”。〔32〕玻利瓦尔以古罗马社会的监察官制度为基

础,在“三权分立”的基础上首次提出第四权力———“道德权力”。
玻利瓦尔并没有对这种权力作出具体定义和解释,他只是指出道德权力是一种并行于其

他三种公权力的控制工具,其目的是保障所有权力的基础都以追求共同的善为最终导向。在

玻利瓦尔所设计的监察模式中,首先要设立一个独立的道德监察院,它拥有一个古希腊的名

字:“亚略巴古”(areopago)。〔33〕该监察院由40名成员组成,并且设有一名主席,主席由元老

院选举。其主要职能是守护善良风俗和公共道德,引导和审查儿童教育和市民的社会行为。
同时他认为,还应该设立一个配套的道德警察体系。因为在玻利瓦尔的宪政设计中,有两种平

行的惩罚措施,即以纠正公共风俗和保障公民德行为目的的道德惩罚,和以处罚罪犯为目的的

刑事制裁。玻利瓦尔在其提案中明确指出:“道德监察院领导道德舆论,以不名誉来惩罚邪恶,
以荣誉来褒奖公共美德。”(第1条),并且“每年道德监察院将公布所有的不名誉市民和荣誉市

民”(第11条)。〔34〕这种道德评价的目标,明显是希望以道德泛化来对所有公民的社会行为进

行“清洁”,从而守卫共和国的善良风俗和公共道德,同时起到教化民众的作用。
玻利瓦尔的这一提案最终并未获得通过,主要原因在于,议员们认为这一观点太过超前,

不适应当时的历史环境。反对者们声称,这种新的审查是对市民社会行为的一种控制,这种道

德权力所包含的“主观性”会破坏法治的可预期性。特别是自由主义者们,声称这种控制很可

能导致他们的政治体系走向专制主义。〔35〕有学者认为,玻利瓦尔的改革观点实际上来自贡

斯当,是以黑格尔为中介、通过蒙森的观点发展出来的一种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罗马公法制度

在现代的尝试。〔36〕诚然,玻利瓦尔是典型的自由主义者,〔37〕他希望给予自由最大的空间,因
为他认为这是社会生存的最高原则;但在他看来,没有道德是无法构建一个真正自由政府的。
而实现这种目标的具体体现是,政府管理不能受到破坏,市民以及管理者不会违背自己应该遵

守的道德义务。因此,玻利瓦尔认为,道德权力是一种完全可能将“腐败”关进笼子的权力,因
为它来自于人民,来自于国家。〔38〕玻利瓦尔的理想,实际上是希望通过道德权力对国家的本

质进行改变,从而改变体制和组织的概念。不过,他自己早就意识到此种设计是“一种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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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33〕

〔34〕

〔35〕

〔36〕

〔37〕

〔38〕

(意)乔万尼·罗布兰诺:“当前的政制问题与罗马公法”,窦海阳译,《罗马法与共同法》(第6辑),
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211页。

雅典最古老的议事会的名称。关于此介绍,参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日知、力野

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7页。该书中翻译为“阿勒俄琶菊斯议会”。

JaimeSierraGarcia,Pensamientopoliticoyjuridicodellibertador,Estudiosdederecho,1997
(LVI),p.262.

Ibid.pp.263-264.
PierangeloCatalano,AlcuniprincipiaeconcettideldirittopubblicoromanodaRousseauaBoli-

vareoltre,StudiaIuridicaXII,1985,pp.93-95.
参见(委内瑞拉)西蒙·罗德里格斯:《为玻利瓦尔辩护》,五洲传播出版社2014年版,第139页。

MassimoL.Salvadori,SimonBolivar,Lesperazetraditedell’AmericaLatina,LaRepubblica,12/

08/2005,p.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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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39〕在安格斯图拉议会之前,玻利瓦尔就质疑是否存在一种政制可以兼顾绝对的自由、夸
张的民主和稳定的政府。〔40〕

玻利瓦尔关于“道德权力”的提议,在1999年被写入委内瑞拉的宪法。查韦斯在1998年

执政后,积极倡导和延续“玻利瓦尔革命”,并且旗帜鲜明地反对新自由主义模式,大刀阔斧地

实施“第三条道路”的新战略。他希望建立人民政权,巩固由人民主导的参与式民主,认为参与

式民主是通向社会主义民主的必由之路,并强调现阶段仍坚持走民主、和平、选举和宪法的道

路。〔41〕在传统的三权体系基础之上,这种改革增加了公民权(poderciudadano)和选举权(po-
derelectoral)。其中,公民权实际上就是玻利瓦尔所提出的“道德权力”,此种“公民权力”由护

民署、国家总检察署和国家总审计署组成的“共和国道德委员会”(consejomoralrepublicano)
来行使,旨在对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生活进行监督,维护公民权益。共和国道德委员会由总检

察长任主席,其重要职能是惩治和预防腐败,预防、调查和制裁违反一般道德和行政管理规定

的行为,监督公共财产的合法使用和管理规定的行为,对国家公务人员和官员履行职务的行为

进行监督,促进公民遵守社会道德,推进民主教育。〔42〕

在拉美付诸实践的所谓“公民权”,虽然本来只是玻利瓦尔设计的与其他三权并立的一种

公权力,但它在具体制度中已被表述为凌驾于三权之上的道德权力,有干预其他权力独立性之

嫌。例如,其共和国道德委员会的设置,明显与司法权发生一定冲突。联合国的一份报告就指

出:“该国宪法第275条授权包括调查专员、检察长、总稽查官在内的国家道德委员会向法官发

出警告,甚至可向最高法院的法官发出警告,如果不听警告,则可实施制裁。缔约国应对涉及

宪法第275条的授权法案给予认真的审查,以按照《公约》第2条第3款和第14条保障司法机

关的独立性。”〔43〕

从政治权力结构来看,古罗马的监察官实质上是一种独立于元老院、人民和执政官之外的

外部权力,通过对市民体内部的名誉和身份管理来实现对整个共同体的道德监察。此种监察

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全方位监察,内生于罗马市民共同体对于良好道德风尚和声誉的共同追求。
不过,这种监察模式也只在市民共同体内部产生作用,或者更加准确一点说,仅仅对那些希望

担任公职的市民产生重大的影响,因为不名誉的惩罚将使他们失去担任公职的资格。由于这

些监察官并不具有强制权,因此古罗马的监察官制度更像是一种道德纠察机制,监察官可被视

为现代法中“道德审查者”的原型。
玻利瓦尔在古罗马传统的基础之上,结合了卢梭的道德理论和人民主权思想。卢梭认为:

“对公共事务的态度,是显示道德风尚的实际情况和政治体好坏的一个相当可靠的标志”。〔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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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40〕

〔41〕

〔42〕

〔43〕

〔44〕

Garcia,supranote36,pp.263-264.
LuisRestrepoOsorio,Exposiciondelasideas,Democraciaydictaduraensimonbolivar,pp.75-

76.
参见张登文:“查韦斯:从‘第三条道路’走向‘21世纪社会主义’”,《上海党史与党建》2008年1月,

第55-57页。
参见袁东振:“委内瑞拉政府反腐败的经验与绩效评估”,《拉丁美洲研究》2007年第6期,第16页。
《人权事务委员会的报告》(第1卷),联合国,纽约,2001年,第21页。
卢梭,见前注〔22〕,第1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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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眼中的国家是一个具有至善目标的道德共同体,因此他试图通过道德实现真正的自由。他

主张的理想国家治理模式应该是,社会共同体建立在道德的基石之上,并且表现在权力体系会

与坏的道德习气做斗争。卢梭还强调政府与社会间的力量平衡问题,以及监察官对于舆论引

导的作用。他指出,在法律的力量鼎盛时可以设立监察官,而一旦法律失去了其力量,一切全

都没有希望了:因为当法律不再有力量的时候,即使是合法的事情也是行不通的。〔45〕玻利瓦

尔受此启发,创设了以道德监察院为载体、独立于三权之外的“道德权力”,以实现人民对公共

事务的参与,其目标是对公共习俗和教育贯彻独立和全面的权威,而手段就是道德教化和法律

监督。意大利学者卡塔兰诺一针见血地指出,玻利瓦尔所设想的“道德权力”方案之所以未能

实施,其根本障碍恰恰是西方自由主义(或多或少温和性的)的体制。〔46〕

玻利瓦尔的权力结构设计真正付诸实践的是在100多年以后的委内瑞拉,一个从“第三条

道路”走向“21世纪社会主义”的参与式民主制国家。这可能是因为,其所谓社会主义模式中

的道德体系强调社会的共同性和集体性,主张平等和正义,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真正实现人民权

力。然而,正如查韦斯自己所强调的,其“21世纪社会主义”不是苏联、古巴式的社会主义,而
是委内瑞拉原生的社会主义,是基督教社会主义、印第安主义、玻利瓦尔主义、马克思主义、托
洛茨基主义和卡斯特罗主义的混合体。〔47〕查韦斯厌恶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但他在反对

新自由主义的同时,借助迎合普通民众而取得政权,背离市场经济法则和价值规律,强调分配

平等而否定市场,所以其推行的社会经济改革方案本质上不过是民粹主义的。由于“民粹主义

的问题并不在于它刻意迎合民众的心理,而在于它所提供的短期方案实际上会损害穷人的长

远发展”(弗朗西斯·福山语),加之它也会损害中间阶层的利益,所以其社会改革方案避免不

了激进民粹主义全面溃败的宿命。也正因为这种民粹主义的实践使委内瑞拉陷入社会、经济

的困境,才使得查韦斯本人尽管把改变社会不公正、不平等的状况,建立公正平等、民主自由、
团结互助的社会,作为其毕生的追求,其政府也一直把反腐败作为道德权力建设的一项重要任

务,并一度取得一定成效,但其体制的脆弱性依然严重,腐败的根源难以消除。〔48〕

三、北欧对保民官行政监督模式的继受与发展

以比较的方法展开论证,首先必须确定一些结构类似、功能等值 〔49〕的可能比较项。选择

近代西方比较典型的北欧斯堪的纳维亚行政监察专员模式作为另外一个比较项,原因恰恰在

于此种监察模式源于罗马法中的保民官制,并对中国过去的行政监察制度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也一度因为在功能上具有极大的相似性而成为监察体制改革关注的重点。费希特就明确地指

·199·

监察模式及其权力本质的历史解释

〔45〕

〔46〕

〔47〕

〔48〕

〔49〕

卢梭,见前注〔22〕,第142页。
参见(意)皮朗杰罗·卡达拉诺:“‘论法律’译本引言”,载《论共和国、论法律》,王焕生译,中国政法

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77页。
参见张登文,见前注〔41〕,第56-57页。
参见袁东振,见前注〔42〕,第19-20页。
参见(日)大木雅夫:《比较法》,范愉译,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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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有一种制度尽管被称为监察委员,但却更类似于罗马的保民官职,以绝对的、消极的权力来

对抗行政权之绝对的、积极的权力。〔50〕

行政监察专员(ombudsman)〔51〕制度,最早是瑞典在1809年创立的;〔52〕随后,芬兰在

1919年设立监察专员。这两个国家的监察专员制度,被称为古典监察专员制度。该制度以斯

堪的纳半岛的国家为典型代表,因此也被称为“斯堪的纳维亚式的行政监察专员”制度。20世

纪80年代以后,监察专员制度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展开。〔53〕1978年,国际监察专员协会成立;

1995年,欧盟设立了欧盟监察使公署(Europeanombudsman);目前,至少有90多个国家采用

了这种监察模式。在欧盟行政监察官制度的网站上,可以看到共有28个欧盟国家设立了此种

制度。西班牙的“护民官”(defensordelpueblo),意大利的“公民保护人”(difensorecivi-

co)〔54〕,奥地利的“人民的律师”(Volksanwalt),葡萄牙的“正义的照看者”(provedorde

justiça),玻利维亚的“护民官署”(defensoríadelpueblo),均被纳入此种监察模式的范围。

(一)行政监察专员的历史起源与职能定位

行政官员监察专员实际上起源于1713年由瑞典君主卡尔十二世创设的最高行政监察官

(hogstaombudsmannen),主要负责受理当时公民对国家公务人员的控诉和申诉案件。行政

检察官起初直接受命于国王,因此不能起诉国王的部长们,这与当时刚确立不久的权力分立原

则格格不入。同时,公众也觉得向国王任命的行政监察官进行申诉并不符合自由主义原则,所

以将该行政监察官员的任命权转交给了议会。〔55〕

此种古典监察专员,最初的名称是“司法行政监察专员”(justiceombudsman),他类似于

公民的“公共律师”和“公诉人”,其主要职能是在收到公民对于行政权力滥用的申诉时,代替公

民进行诉讼,以维护公民的权利。监察专员的监察范围曾相当广泛,包括司法机关和行政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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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51〕

〔52〕

〔53〕

〔54〕

〔55〕

参见卡塔兰诺,见前注〔26〕,第225页。
这个词有很多不同的译法,如:“监察专员”(王莉:“社会变迁、行政法的变革与监察专员制度的发

展”,《浙江学刊》2007年第6期,第150页;罗智敏:“对监督专员(ombudsman)制度的思考”,《行政法学研究》

2009年第4期,第104页);或是“议会监察专员”(李红勃:“人权、善政、民主:欧洲法律与社会发展中的议会

监察专员”,《比较法研究》2014年第1期,第141页)。本文采用《元照英美法词典》的译法,参见薛波主编:
《元照英美法词典》,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001页。很多学者都采用此种译法,如朱立言、陈宏彩:“行政

监察专员制度:社会和谐的路径选择”,《湖南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第27页;张庆彬、郭云忠:“瑞典议会

行政监察专员制度介评”,《河北法学》2000年第1期,第124页。
参见李红勃:“人权、善政、民主:欧洲法律与社会发展中的议会监察专员”,《比较法研究》2014年第

1期,第141页;叶青、王小光:“域外监察制度发展评述”,《法律科学》2017年第6期,第69页。
王莉:“社会变迁、行政法的变革与监察专员制度的发展”,《浙江学刊》2007年第6期,第150页。
意大利还没有国家层面的“公民保护人”,但是大区和部分基层行政单位有此种设置。关于意大利

该制度的状况,参见:GiorgioCalderoni,Ildifensoreciviconell’esperienzaitaliana,Maggioli,1987;Roberta
Lombardi,Ildifensorecivicotracontinuitàenovità,Ilforoitaliano,Vol.120(2),1997,pp.73-80.

LesterB.Orfield,TheScandinavianombudsman,Administrativelawreview,Vol.19(I),1966,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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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1915年,第一次设立了军事行政监察专员(militaryombudsman)。〔56〕在随后的一个世

纪中,又逐步发展出不同类别的行政监察专员,如新闻监察专员、卫生监察专员、消费者监察专

员等,监察重点也慢慢从司法事务向行政权转移。〔57〕

但是,以丹麦为代表的现代监察专员,则仅限于对行政权进行监督。他们主要对中央政府

和部长等为国家提供行政服务的人进行监督,负责接收公民对行政机关不良行政的申诉,并进

行调查和报告,〔58〕保护公民能够享受宪法所赋予的各项基本权利,并监督政府的各项施政和

服务;而议会和通过选举担任公职的人员、律师和法院工作人员,则不在监察之列。

行政监察专员一般从“具有法律才能和秉性正直的人士”中选举产生,由立法机构(即议

会)任命,他们大多是立法机关中负责监督行政的、独立的无党派官员,由此他们在政治身份和

地位上保持相应的独立性。各国对其任期规定并不一致,4-5年不等。行政监察专员在任职

期间,还享有与最高法院大法官相同的地位和保障,〔59〕有权调查、建议、公开监察事项和进行

控诉,〔60〕但无权撤销。在任期内,除议会外,任何人无权对其进行免职,此应为确保议会、司

法权力独立性之故。

行政监察专员的主要职能是,监察公共行政的合法性和公正性。该制度的产生,主要还是

由于西方社会在司法中心主义背景下,传统监督和救济机制表现出了极大的局限性。现代国

家为了满足不断扩大的行政权监督的需求而设置了这一“缓冲性”制度,使其成为处理异议的

一种沟通渠道。实质上,在此种制度设计中,行政监察官员是法院的补充,以弥补行政法院缺

失的体制漏洞。虽然行政监察官员的职能也表现为对政府的公权力管理行为进行监督,但究

其根本,其出发点在于保护公民的个人权利,因此,现在很多国家已将“行政监察专员”等同于

尊重和保障人权 〔61〕的“监护人”(《瑞典监察专员制定法》第3条)。

事实上,行政监察官员通常被誉为“公民权利的守护者”“合法性的捍卫者”〔62〕“政府管理

·399·

监察模式及其权力本质的历史解释

〔56〕

〔57〕

〔58〕

〔59〕

〔60〕

〔61〕

〔62〕

AliceAnselmo,Ilruolodell’ombudsmannell’ordinamentocomunitario,Rivistadidirittodell’

Economia,deitrasportiedell’Ambiente,2011(IX),p.33.
参见王莉:“社会变迁、行政法的变革与监察专员制度的发展”,《浙江学刊》2007年第6期,第151页。
参见薛波:《元照英美法词典》,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001页;BryanA.Garner,Black’sLaw

Dictionary,9edition,West,2009,p.1196.
参见李红勃:“迈向监察委员会:权力监督中国模式的法治化转型”,《法学评论》2017年第3期,第

154页。
实际上现在只有个别国家的监察专员保留了起诉权,如瑞典等。参见王莉:“社会变迁、行政法的

变革与监察专员制度的发展”,《浙江学刊》2007年第6期,第151页;张庆彬、郭云忠:“瑞典议会行政监察专

员制度介评”,《河北法学》2000年第1期,第124页。
我国也有学者提出应当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监察法》,参见陈光中、姜丹:“关于《监察法》(草

案)的八点修改意见”,《比较法研究》2017年第6期,第167页。
(芬兰)LlkkaRautio:“合法性监督及议会监察专员的作用”,张美常译,《行政法学研究》2000年第3

期,第92-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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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督促者”和“议会决策的参与者”。〔63〕有学者认为此种制度源自古罗马时期的“保民

官”,〔64〕认为他们对拥有公权力的行政机构之行为,享有否定性的“消极权力”。〔65〕此所谓消

极权力,是卢梭提出的概念,其行使者不能主动地做任何事情,但可以行使否决权,阻止一些事

情。不过,在北欧的监察模式中,由于分权制衡的宪法要求,即国家机关之间虽可相互干预,但
为实现有制有衡之制衡目的,所允许的各权彼此干预的程度是有限度的,对于各权拥有的不可

侵犯性和不可让渡性的“核心领域”,是不允许他权干预的,〔66〕故这种消极权力往往是通过诸

如向政府提出批评建议、向议会提交特别报告以及公布调查结果等间接方式得以实现的。
(二)西方政体下作为权力制衡之工具的监察模式

从制度构造的角度看,现代西方世界的行政监察专员扮演着一种特殊的非诉讼纠纷解决

渠道的角色,承载着保护公民个人权利的重要职能,旨在处理政府与公民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但实际上,这种行政监察专员制度与古罗马监察体制中的保民官制并无二致,只不过其生长环

境是以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为基础的西方国家,其本质是西方分权之政治体制内部制衡行政权

的一种工具。这种监察模式是一种典型的权力制约模式,在西方政治体制下发挥着其作用。
其一,此种模式以孟德斯鸠关于分权和权力制衡的原则为政治理论基础。孟德斯鸠认为,

所有拥有权力的人都倾向于滥用权力,所以“为了防止滥用权力,必须通过事物的统筹协调,以
权力约束权力”。〔67〕他指出,司法权、立法权和行政权必须分置,而且后两种权力之间需要一

种力量进行调节,使之趋于宽和。〔68〕卢梭也论述过这种调整国家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中间

力量,将之称为“保民官制”。他以古罗马时期的保民官制度和斯巴达时期的监察委员会为例,
指出其目的都是为了实现政府与人民之间的权力平衡。〔69〕行政监察专员的监察模式,就好

比在主权与公民权利的中间设置监察员这一比例中项,其根本目的无非是在国家的各个组成

部分之间确定一个准确的比例,约束其不断扩大的行政权。
其二,这种模式符合西方自由主义政治思潮的社会背景。对于西方社会而言,“公民社会”

是自由主义政治思潮的主要内容。〔70〕其基本逻辑是,政府和公共行政是为公民提供服务的。
他们反对专制独裁,鼓励公民正确参与公共事务,并且认为维护个人自由是政治生活的根本前

提。同时,自由主义拒绝承认无限权力,尽管普遍公众意见这种力量无力对具体的意志行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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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64〕

〔65〕

〔66〕

〔67〕

〔68〕

〔69〕

〔70〕

参见李红勃:“人权、善政、民主:欧洲法律与社会发展中的议会监察专员”,《比较法研究》2014年第

1期,第147-151页。

GiovanniLobrano,Dal‘DefensordelPueblo’alTribunodellaPlebe:ritornoalfuturo.Unprimo
tentativodiinterpretazionesistematicaconparticolareattenzioneallaimpostazionediSimónBolívar”,inAtti
delSeminariodistudi21-22febbraio2002-QuaderniIILA,SerieDirittoI]Roma2002,pp.67-86.

PierangeloCatalano,LadivisionedelpotereinRoma.(ApropositodiPolibioeCatone),Studiin
onorediGiuseppeGrosso,1974(6),p.667ss.

秦前红、刘怡达:“监察全面覆盖的可能与限度—兼论监察体制改革的宪法边界”,《甘肃政法学院

学报》2017年第2期,第19-20页。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许明龙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185页。
同上注,第187-190页。
参见卢梭,见前注〔22〕,第135-137页。
参见周国文:“公民社会概念溯源及研究述评”,《哲学动态》2006年第3期,第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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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限定,但是它却依旧可以对政府所有部门的合法权力构成限制,并使它们只能采取那些具有

某些一般特性的行动。〔71〕依据此种逻辑,国家权力对个人追求幸福的活动不应作过多的干

涉,国家权力仅限于保护个人的自由和财产安全。但是,人们普遍持有的公众意见,可以对所

有有组织的权力构成限制,只要某个权力机构实施了上述普遍公众意见并未授权的行动,那
么,这种普遍的公众意见就可以使人们拒绝服从这种权力机构(或者这种有组织的意志),而行

政监察专员就是两者之间的沟通媒介。
这种通过制衡来进行权力制约的监察模式从形式上看似乎比较理想和彻底,但是在我们

所讨论的西方分权制衡政治制度的实际背景之下,也表现出至少如下两点制度设计上的不足。
第一,监察权的非独立属性对三权分立原则的干扰。如上所述,行政监察专员由议会选举

产生,对公共行政进行监督,被认为是“人民代表机关控制行政官员行为的新制度”。〔72〕因

此,监察专员实际上只对议会负责,那么,这种监察权本质上是立法权对行政权的一种制衡。
这样一来,议会上动辄发布指导政府治理工作的具体措施,从而具备了立法和政府治理的双重

权力,可能严重威胁到此种政治体制下立法权与行政权严格分立的原则。因为,按照洛克的观

点,权力分立原则中立法机构的权力应当只限于制定严格意义上的法律,而不能对行政机构发

布任何具体的命令。〔73〕孟德斯鸠也强调,在一个自由的国家里,立法机构不应拥有钳制行政

机构的权力;他同时指出,古罗马保民官既钳制立法又钳制行政,造成了极大的弊端,是一种有

害的权力。〔74〕而当代西方的议会作为代议机构和立法机构,已通过监察专员制度,在某些特

定问题上成为指导行政机构行动的最高政府治理机构,反而使得理想的自由主义不能得到很

好实现。孙中山早就指出,两党轮流执政,内阁轮流换班,政府腐败散漫,监察权归属议会导致

其往往要挟政府,使后者行政效率低下。〔75〕也许正是为了防止议会善用监察权来干扰行政,
行政监察专员已从最初代表议会对政府公权力和官僚体系的监督,发展为介于议会、政府和公

民之间的一个对话机制、协调机制和制衡机制。〔76〕

第二,监察权的有限监督范围与资本主义议会制的阶级局限性所导致的监察不彻底。首

先,由议会选举行政监察专员而产生的监察权,本身不能监督议会;而按照议会自律原则,议会

就其内部事务享有自行决定之自主权、自治权,具体包括规则自律权、管理自律权、内部纪律惩

戒权等等,〔77〕故议员以及议会工作人员也不在监察范围之内。显然,此种监察权不能直接对

议会,或透过对其权力行使者的监督,全面实现对权力的制约。其次,西方政体下的议会制说

到底是为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服务的,具有阶级局限性。在资产阶级崛起后,现代的国家政权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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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72〕

〔73〕

〔74〕

〔75〕

〔76〕

〔77〕

参见(英)冯·哈耶克:《民主向何处去-哈耶克政治学、法学论文集》,邓正来译,首都经济贸易大

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67页。
参见龚祥瑞:《比较宪法与行政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84页。
参见(英)洛克:《政府论》(下),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92页。
参见孟德斯鸠,见前注〔67〕,第192页。
参见张晋藩主编:《中国近代监察制度与法制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17年版,第127页。
李红勃,见前注〔63〕,第143页。
参见秦前红等,见前注〔66〕,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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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成为了“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78〕布朗基曾经指出,三权分立的政治

架构,最终还是集中在为了共同利益而结合起来的特权阶级手上。〔79〕因此,作为政党活动舞

台的议会,通常是由各种有组织的利益群体之联盟拼凑起来的,他们甚至还会为了彼此的特殊

利益而相互妥协并进行交易。这样一来,代议机构无形中掌握了无限权力,其目标也并不是仅

限于实现真正的普遍利益,〔80〕这就使得作为权力制衡之工具的监察权无法得到充分有效的

行使。
因此,西方自由主义背景下的“斯堪的纳维亚行政监察专员”模式,出发点完全是从个人的

角度强调权利,其主要职责是保护公民的权利,对于国家和政府治理并不关注。虽然这种模式

涉及到对行政机构滥用权力的监督和申诉,但是这也仅仅是为了保护公民基本权利所延伸出

来一种行政监督权利,是实现代议制民主的一种手段,并不能使公民真正加入到国家治理中

来。同时,将国家的行政监察置于议会的控制下,并且将监督范围限于对行政机构和行政官员

的监督,〔81〕实际上反而使得监察权力仅仅局限于提请其他机构对公务人员进行处理,是一种

非常有限的监察模式。究其实质,西方分权制衡政治体制下的监察权,实际上不过是立法权控

制行政权和司法权的一种权力延伸,而非一种独立的权力。它在本质上是分权模式下权力制

衡的衍生品,其目的是寻求立法部门与政府之间的和谐共处,结果却催生了政府的政治性部门

和官僚性部门新的分权。〔82〕

四、道德权力的法治表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察权之本质

中国的监察制度悠久历史,在国家治理中长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监察制度始于周代

的御史,属于史官,秦汉以后从史官中逐渐分离出来,成为了专门执掌纠弹之任的监察官员。
萌芽于先秦,成熟于唐代,宋、元、明、清时期又有斟酌损益的中国古代监察法,是中华法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但是,在“明君治吏不治民”的指导思想下,封建社会的监察制度实质上只是皇权

用以维护其专制统治的一种工具,其职能主要在于整肃纲纪、维护吏治和涤荡政治污弊。〔83〕

实际上,无论是产生方式还是权力本质,中国古代的“监察”都与现代国家民主机制下的监察概

念相去甚远。中国近代法上的“监察权”,为孙中山在民国时期所创设,被认为是“既有西方宪

法文化的内涵、更存中国传统政治文明的深厚积淀”的独特设计。〔84〕

孙中山在1906年就提出了“五权分立”的思想,即在三权体系的基础上增加了监察权和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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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79〕

〔80〕

〔81〕

〔82〕

〔83〕

〔8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2页。
参见(法)布朗基:《布朗基文选》,皇甫庆莲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7页。
参见哈耶克,见前注〔71〕,第174页。
参见(美)沃特金斯:《西方政治传统:近代自由主义之发展》,李丰斌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年版,第167页。
参见(英)维尔:《宪政与分权》,苏力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6页。
参见张生:“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演变:从复合性体系到单一性体系”,《行政法学研究》2017年第4

期,第21页。关于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专门研究,参见徐式圭:《中国监察史略》,中国书籍出版社2016年版。
参见张晋藩,见前注〔75〕,第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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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同时敏锐地指出西方国家监察行政的监察制度的弊端在于监察权隶属于议会。〔85〕从政治

权力结构的角度看,此监察权和玻利瓦尔倡导的所谓道德权力具有极大的相似性,但在本质上二

者却有天壤之别:前者仍然建立在西方三权分立的政体基础上,孙中山只是在指出监察权隶属于

议会的弊端后,提出一个以监察权制衡其他公权力的权力制衡改良模式;而在玻利瓦尔的设想

中,作为道德权力的监察权是对公民社会进行全面道德审查的权力,它甚至凌驾于其他三权之

上,此应为反对者担忧此种权力的设置会走向专制主义之故。不过,尽管孙中山五权分立的教义

后来为南京国民政府所秉承,并依此设立了监察制度,但其在具体制度的设计上却存在很多缺

陷,例如缺乏对最高统治者的有效监督,监察院没有惩戒权,以及实践中国家政体未能提供监察

权独立行使的政治环境等,最终使得监察院沦为南京国民政府没有实用性的“摆设”。〔86〕

1949年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党政组织关系的变动、监察工作与党政中心

任务的不断调整,〔87〕我国监察工作内容也不断调整。监察体制改革之前的传统监察实质上

是党的纪律检查、行政监察机关的行政监察以及检察机关的法律监察协同作战的监察体制,此
种模式在现代法治进程中的中国,面对反腐的新需求,成效显著但也暴露出诸多问题,特别是

国家监察权力“分散配置”,〔88〕双重领导体制所导致的监察范围过窄、权限含混、职能不清和

程序不公等。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意识到,必须形成全面覆盖国家机关及其公务员的独立监察

体系,才能有效地发挥其预期功能。通过监察体制改革的试点,由2018年3月通过的《宪法修

正案》和《监察法》进行确认,中国的监察改革不仅从宪制层面解决了监察权的正当性问题,而
且在制度设计上将监察权定性为一种独立权力、并配置了专责执行机关,中国社会主义监察制

度至此形成为一种独特的监察模式。
(一)中国社会主义监察权之“道德权力”属性的制度表述

首先,从实在法的角度看,我国的监察权事实上已被表述为一种中国特色的“道德权力”。
《监察法》第15条将监察对象界定为公职人员和有关人员,实现了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

员监察全覆盖。此种监察对象的设定明显不同于西方监察专员模式,后者的监察对象是以政

府机构为主的国家机关或有关组织体。易言之,我国监察委员会主要是对公职人员个人“依法

履职、秉公用权、廉洁从政从业以及道德操守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监察法》第11条),由此把

我国监督制度的范围从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宪法》第134条)扩展到对公职人员个人的道德

审查;而权力制衡模式下,监察专员主要是针对政府机关的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合理性审查,
且与行政行为之司法审查不同的是,监察专员的审查标准更为宽泛,其受理的投诉范围也更为

广泛,监察专员甚至可以主动发起案件调查。〔89〕也正是因为这种区别的存在,亦即我国的监

察委员会并不对政府的行政行为或司法机关的司法行为进行审查,故监察之结果不会直接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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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86〕

〔87〕

〔88〕

〔89〕

参见张晋藩,见前注〔75〕,第127页。
参见张京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监察法制及其史鉴价值”,《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6期,第

113-114页。
参见梁永成:“中国行政监察制度变迁30年(1987-2018年)”,《地方立法研究》2018年第5期,第

95页。
参见秦前红:“监察体制改革的逻辑与方法”,《环球法律评论》2017年第2期,第18-19页。
参见李红勃,见前注〔63〕,第1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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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行政效率和司法效果。
对公职人员进行道德性约束,实际上是实现“有道德地生活”的一种具体化,能够使道德力

量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发挥约束国家公权力的辅助作用。因为,公共权力的滥用所导致的腐

败现象,实际是政治道德衰败的重要体现,并且会更进一步影响到社会主义道德的建设,关乎

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事实上,权德之间在根本上是一种辩证关系。道德实际上在一定程度

能制约权力,而权力同时也能保证道德体系的良好运转。通过法律对公职人员进行道德的外

部制约,同时也是对社会道德风尚的良性引导。而道德的社会强制力,只有通过人民的一致性

认可上升到法律或国家制度时,才能获得法律强制力。因此,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察

权,在本质上是一种“道德权力”。
不过,我国的监察权虽然呈现出道德权力的属性,但其道德审查的范围却远窄于古罗马监

察官和玻利瓦尔设计的道德监察院的审查范围。正如前文所述,道德监察院的主要职能在于,
引导和审查儿童教育和公民的社会行为,这种以国家和人民的名义强力推行的、社会全员覆盖

的道德教化和“清洁”,极易导致“道德理想国”的恐怖。相比较而言,我国监察法界定的监察对

象,显然不是一般公民意义上的自然人,而是公职人员,是应具备社会主义高尚道德情操的人

民公仆。其中社会主义高尚道德情操的要求,一方面表现在党管干部的基本原则中,即党不仅

在干部的培养、提拔、使用各个环节对其有高于一般公民的道德要求,还必须对干部进行教育、
管理、监督,对违纪违法的干部做出处理,对党员干部和其他公职人员的腐败行为进行查处;另
一方面也反映在《监察法》第15条的兜底条款上,即依目的性解释,对于该条规定的“其他依法

履行公职的人员”,不能无限制地扩大解释,判断一个“履行公职的人员”是否属于监察对象,主
要是看其是否行使公权力,尤其是所涉嫌的职务违法或者职务犯罪是否损害了公权力的廉洁

性,〔90〕这是一种高于社会风纪之审查的道德审查标准。
其次,作为一种道德权力的监察权,区别于作为权力制衡之工具的监察权,还在于其处置

方式的强制力问题。虽然议会行政监察专员在经调查认定政府存在违法或不当行为之后,会
采取诸如训诫或纠举、纠正等批评建议甚至是提起指控的方式,予以督促和救济,但这些建议

或批评在法律上毕竟没有强制力。而真正对政府行政行为具有法律强制力的,是通过法院发

动的司法审查。也正因为如此,监察专员在监督政府时,不仅仅是行政监督机构,更多地已成

为沟通行政机关和公民关系的一座桥梁。〔91〕但在中国的道德审查模式下,由于受监察的对

象是公职人员,调查和处置的对象也是其个人悖德违法行为(即便是其与公权力行使本身无

关),而不是针对其代表所在机构或组织做出的职务行为本身,所以必须在法律上赋予调查、处
置措施以强制力,以达到否定性评价乃至惩罚的效果。这种处置可以是以道德教化为目的的

申诫,也可以是对违纪行为课以政治上不利益的后果,例如影响公职之任免、考核和晋升的名

誉罚,甚至可以是追究刑事责任。依玻利瓦尔的表述,此所谓道德惩戒和刑事制裁是二种平行

的惩罚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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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监察委员会法规室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

法>释义》,中国方正出版社2018年版,第106-108、114页。
李红勃,见前注〔63〕,第148-1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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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构建的监察体制已纯化为对公职人员的道德审查,所以针对不同的违纪违法行为,采
取了具有法律上或强或弱之强制力的处置措施,这是道德权力法治化的重要举措。具体而言,
现行法已在监察委可行使不具司法程序意义之调查职权 〔92〕的基础上,赋予其不具司法可诉

性的道德处置权。例如,《监察法》第45条规定了监察机关对于职务违法行为所做出的几种处

置方式:其中,第一个层次(第1款与第2款)主要是进行谈话提醒、批评教育、责令检查、予以

诫勉,或者是警告、记过等政务处分决定;〔93〕第二个层次才是移送检察院依法审查、提起公

诉。也就是说,中国监察体制方式,在第一个层次上非常类似于古罗马发展而来的“道德审查”
中的“不名誉”,是一种政治共同体内部全覆盖、全方位的监督和处罚,或者说“道德清洁”,它并

不涉及司法意义上的法律后果,即不具有可诉性。〔94〕这些“道德评价”和“社会教育”等具有

柔性特征的维系手段,从根本上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德治的精神内涵。
当然,我国监察制度专注于对监察对象的道德审查,并不意味着在我国对于政府或司法机

关的不当行为,没有像行政监察专员模式下那样的监督措施。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

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第3条之规定,人民代表享有对国家机关和有关单位“提出各方面工

作的建议、批评和意见”的权利,甚至享有对各级政府提出质询案的权利,其第4条则规定了其

听取和反映选民和人民群众意见和要求的义务;同时,该法第22条第4款规定,代表视察时只

是有权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但不直接处理问题。这些规范充分说明了,在我国人民代表

大会的制度安排中,虽然代表的批评、建议等监督措施也不具有法律上的强制力,但通过代表

依程序行使的组织性监督权(即代表个人无权、集体有权),人民和国家机关甚至其他参公管理

单位之间的关系能得以沟通和促进。
(二)我国监察权在宪法权力秩序中的安排:民主集中制之组织原则的体现

在现代国家,监察权的设置一般都在宪法秩序中得到定位和安排。在权力制衡模式下,监察

专员制度的产生并未突破西方国家权力分立的宪法体制,因而监察权要么是依议会监察专员制

度所设计的那样构成议会权力的延伸,要么是按孙中山的设想,在三权之外创设新的权力类型,
以保障权力制衡的正常运行;而在玻利瓦尔设计的道德权力模式下,作为第四权力的道德监察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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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94〕

之所以说监察委的调查职权不具司法程序意义,是因为它虽从既有的行政执法权和检察权中剥离、
整合出来,但属于监察权所包含的程序性权力,有别于司法程序意义上的侦查权。而且,其他具司法程序意义的

起诉权等等,也仍然属于检察院。正是因为此种缘故,监察机关在行使监督、调查等职权时,才需要相应机关的

协助和配合(如《监察法》第4条第2款和第3款、第24条第3款、第28条第1款、第30条、第34条)。
这种相对柔性的道德评价和社会教育意义上的德治维系手段,系中国共产党成立、执政以来集体

智慧的结晶,在不同历史时期其约束对象虽有不同,但其内部“道德清洁”的本质不曾有变。改革开放以来,这
种柔性的道德制裁手段分别以党纪处分和行政纪律处分的形式,散见于《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党纪

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和《行政机关

公务员处分条例》《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根据监察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企业中由行政机关任

命的人员参照执行<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的通知》规定,企业中由行政机关任命的人员的处分种类,亦参

照《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执行。甚至,此种德治维系手段渗透于社会主义接班人的培养之中,如教育部

《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以及各层次学校普遍规定的学生纪律处分办法。
关于法与道德在解决方式上的可诉性差异,参见孙莉:“德治与法治正当性分析”,《中国社会科学》

2002年第6期,第101页。但本文所谓的可诉性,系指通过司法程序的可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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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已凌驾于其他三权之上,它和西方自由主义的政治体制在本质上是背道而驰的。
在我国,于本世纪初,即有学者建议借鉴西方议会行政监察专员制度,在各级人大中

设置监察专员制度。但这一设想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我国各级人大的代表除了

享有《代表法》第3条规定的其他权利外,其实也享有类似于西方行政监察专员的监督

权,只不过代表在行使此种权利时并不像议会监察专员那样的超然。从我国分散、多头

的监察权体系现实状况看,国家更需要行使监察权的专责机关,以整合纪检监察和行政

监察资源,理顺党内纪律监察和国家监察之间的关系。一言以蔽之,我国的监察体制须

从过去的“附属性同体监督”转变为“独立性异体监督”。〔95〕显然,此专责机关行使的是

一种独立于被监察的权力之外的一项专门权力,故中共中央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在设计监

察制度体制改革方案时,将监察机关的职责范围设定为对公职人员的执法合规性、执法

廉洁性和道德操守三个方面进行监察,其功能定位则不仅是反腐败的工作机构,而且是

推进公权善治的专门机构。〔96〕

应该说,在我国监察制度改革方案中,监察机关的职责和功能的定位是清晰的,但问题在

于,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宪法秩序中,如何妥适地定位监察权并处理监察委和权力机关以及

其他国家机关的关系? 可以确定的是,在2018年修宪之前,宪法文本中不存在设立监察委的

条款,而要依监察制度改革方案把监察委创设为新的国家机构,无论是全国人大还是其常委会

都无权用“授权”方式赋予其合法性;要创设宪法没有规定的国家机关并对其进行权力体系定

位,端赖全国人大对宪法修改权的运用。〔97〕由此可见,和其他立宪国家一样,监察权的设置

和定位本身就是一个宪法问题。
依照宪法原理,我国的宪法体制把人民作为一切权力的源泉,把代表机构奉为权力

机关。由此,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被认为是根本的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民主的象征。对

于国家机构,依《宪法》第3条第1款的规定,我国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原则,也就是以国

家根本法的形式将民主集中制确定为国家机关组织原则。依此宪法逻辑,国家的一切权

力(主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各级人大,而由这种主权又衍生出行政

权、审判权、检察权等权力,故行政、审判、检察、军事等国家机关皆由人大产生,并对人大

负责。如此一来,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权力机关代表人民行使国家的统治权,具有优越于

由它产生的其他国家机关的地位,系其他国家机关的组织者和监督者,且高踞其他国家

机关之上。〔98〕遵循民主集中制这一国家机关组织原则,2018年3月11日通过的《宪法

修正案》针对《宪法》第三章“国家机构”,增加第七节“监察委员会”(第123至127条),确
立了国家监察委员会作为国家机关的法律地位,从宪制层面解决了监察权的正当性问

题;紧接着,2018年3月20日通过的《监察法》第3条进一步明确了“各级监察委员会是

行使国家监察职能的专责机关”。由此,国家权力作了再次分配,即在行政权、审判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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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李红勃:“迈向监察委员会:权力监督中国模式的法治化转型”,《法学评论》2017年第3
期,第154页。

参见魏昌东,见前注〔5〕,第8页。
参见韩大元:“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中的若干宪法问题”,《法学评论》2017年第3期,第13-14页。
参见秦前红等,见前注〔66〕,第18-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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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权之外,又衍生出第四权力———监察权。于是,在我国,依循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

体和民主集中制之国家机构组织原则,经由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以及由此而来的宪法修

改,作为权力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下“一府两院”的国家机构体系演进为“一府一委两院”
架构。

我国宪法和监察法对监察权和监察委的这一定位,使其在本质上区别于西方分权制衡模

式下的监察权。西方的监察制度没有也不可能突破分权制衡的政治体制,监察权或寄身于立

法权,或构成一种用于制衡其他权力(主要是行政权)的独立权力类型。在此体制下,监察权必

须严格遵循权力分立、互不僭越的原则,以至于沦为一种“软权力”,主要通过调查权、建议权和

调查结果公布权,给政府造成道义的、政治的和公众的压力。而我国监察权作为衍生于人民权

力的第四权力,被监察法赋予申诫和政务处分的处置权限,属于“硬权力”。〔99〕

依民主集中制之组织原则创设的监察机关,其宪法定位也完全不同于玻利瓦尔设计的、作
为道德权力之执行者的道德监察院,以及由查韦斯付诸实践的共和国道德委员会。虽然委内

瑞拉道德委员会的职责也在玻利瓦尔设想的基础上,被收窄为对公务人员和官员的执法合规

性、权力行使廉洁性和道德操守等几个方面的监督,但此种监察权的设置在组织原则上系以权

力制约权力为逻辑基础,且其以人民的名义凌驾于其他权力之上,最终不免滑入民粹主义的结

局。而我国监察机关系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并受其监督,此组织原则当可避免监察

权演变为民粹主义的工具,造成社会的混乱。〔100〕

(三)中国社会主义监察权的本质

综上所述,我国社会主义监察权的本质,是遵循人民代表大会政体下国家机关之民主集中

制组织原则创设的一种道德权力。首先,它作为一种道德权力,在职责定位上类似于委内瑞拉

的共和国道德委员会,亦即把监察对象限定为公职人员而非机构,以透过对公权力行使者的道

德审查保障权力的廉洁性。依此制度设计,其依民主集中制之组织原则不可能监督作为权力

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本身,甚至不得监督与其处于同一权力位阶的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

机关,但它可以监察权力机关之组成人员和工作人员,也可以监察公务员和政府雇员、法官、检
察官、司法行政人员和司法辅助人员,甚至一切行使公权力者。当然,对个人而非机构进行监

察,其实隐含着一个逻辑:监察权直接针对的是监察对象的个人行为(即便与职权无涉),而非

机构的行为,因此,监察机关在行使监察权时不得影响同位阶之权力的行使,例如不得影响法

官独立审判。
其次,我国监察机关的创设是我国国家机关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完整体现,它在政治权力结

构中的地位,既不同于权力制衡模式下的行政监察专员,也迥异于道德审查模式下的道德监察

院或道德委员会。第一,在和权力机关的关系上,我国监察机关由权力机关产生,并对权力机

关负责,接受其监督。至于具体的监督方式,则包括《宪法》规定的罢免与免职,《监察法》规定

的人大常委会听取本级监察委专项工作报告,组织执法检查,人大代表及人大常委会委员提出

询问或质询;第二,在和处于相同权力位阶的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关系上,《宪法》第127条和

·1001·

监察模式及其权力本质的历史解释

〔99〕

〔100〕

参见周磊:“中国监察官制度的构建及路径研究”,《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第43页。
参见郝建臻:“我国设立监察委员会的宪制机理”,《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7年第4期,第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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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察法》第4条做出了明确规定,而其侧重点则在于它和审判机关、检察机关、(行政)执法机

关的“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之宪法原则。与分权制衡模式有着本质区别的是,在我国,监察权

和其他同位阶的权力之间,对“相互配合”的要求甚于“相互制约”。但是,对“相互配合”的过分

强调,以及监察中心主义的苗头,可能导致“互相制约”被不合理地漠视,因此有必要重申审判

中心主义。〔101〕

五、结 论

任何政体的法律制度或者权力配置模式,都是以其历史和社会文化背景为基础的。在不

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政治制度安排下,以监察制度的设立来制约权力的运行乃至矫正社会风

纪,存在多种实践模式。滥觞于古罗马二元监察体制中的保民官制度和监察官制度,在现代政

体中分别发展成为北欧斯堪的纳维亚行政监察模式和拉美的道德审查监察模式,两种监察模

式各有特色,也都存在体制性缺陷。
斯堪的纳维亚行政监察专员模式,生长于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催生的所谓代议制民主国家,

信奉以分权制衡的方式达致制约权力的目的。但即便如此,发轫于瑞典并在20世纪八十年代

以来呈燎原之势的行政监察专员制度,对于权力制衡模式能否制约行政权力的任性,表现出一

定程度的不自信。由于这种模式将监察专员设立于议会之下,其本质不过是立法权对行政权

的一种控制,故非一种全面的监察。在我国社会主义监察制度的建设过程中,曾一度有学者建

议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设置监察专员制度,其原因应在于未正确认识到西方政治体制催生

的此种监察模式的本质,而过于推崇其在权力制约功能上的简单相似性。
在拉美模式中,玻利瓦尔曾尝试通过“道德权力”的创设来复苏古罗马监察官制度。此种

模式内生于市民共同体内部对于道德价值普遍化和政治体制合理化的追求,本质是一种共同

体内部的“道德审查”,但因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抵制而未获成功。委内瑞拉在此种权力理念

的基础上创设了共和国道德委员会,其目的也指向“道德权力”,以实现人民对公共事务的参

与,却因其民粹主义社会改革方案的失败而难显功效。
我国以道德价值为基础、人民权力为根源所构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察权,是适应国家

现代化管理和法治化进程中所开启的一种全新权力制约模式,是对历史实践中其他监察模式

的一种扬弃和超越。其优越性主要体现为如下几点:第一,中国社会主义监察权是一种独立的

权力。中国社会主义监察权是一种监督的模式,较之“三权分立”体系中的制衡模式来说,这是

一种外在于被监督之权力的专门权力,〔102〕避免了分权制衡模式中因监察机构的附属性所可

能带来的监察效率问题;第二,中国社会主义监察权是一种民主的权力。将人民的道德权力法

制化,写入现代法治体系。通过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监察委员会,由人民对权力进行监督,是马

克思“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的道成肉身,是实现人民代表大会政体下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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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秦前红:“我国监察机关的宪法定位—以国家机关相互间的关系为中心”,《中外法学》2018年

第3期,第561-564页。
夏正林“权力制约中的监督与制衡”,载《检察日报》2017年2月22日,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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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种直接表现;第三,中国社会主义监察权是一种独特的监察权。社会主义背景中的中国监

察改革,秉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德治特色,暗合了古罗马以来监察官制度对道德价值的追求,
在监察制度中保留了对公职人员进行内部“道德审查”的处置方式,是道德权力的法治表述。
同时,中国社会主义监察模式始终坚持人民代表大会的根本制度,以参与式民主替代代议制民

主,强调人民在公共事务中的参与性,在某种程度上与保民官制度中的权力制约机制形

似。〔103〕因此,这种监察权本质上是一种公民权力,即赋予公民对公权力行使者进行监督和控

制的权力,有利于从公职人员道德层面控制权力滥用并遏制腐败。

Abstract:Supervisorysystemisanimportantmechanismtorestrictpowerorevenrectifysocialmo-
rality.Indifferentperiodsofhistory,underthearrangementofdifferentpoliticalsystems,supervisory
powerhasmanifestedindifferentinstitutionalmanners,allofwhichcontaindifferentlegalculturesand
essentialconnotations.Throughthedual-monitoringmodeloftheRomanCensorethicsreviewandthe
administrativesupervisionofthetribune,ancientRomehashadaprofoundimpactonthemodernsuper-
visorysystem.Throughoutthecourseofhistory,LatinAmericahaspracticedthe'moralpower'supervi-
sorymodeandScandinavianadministrationshavemadeusesoftheombudsmanreviewwithinthewestern
liberalpoliticalsystem.Theformeris'moralpower'untoitselfandindependentoftheseparationofthree

powers,whilethelatterisatoolforthechecksandbalancesofpowerinthetripartitepowersystem.Af-
terthereformofsupervisorysystem,thenewsocialistsupervisorypowerinChinaisnowalegalexpres-
sionofmoralpower.Thefoundingofthenewsupervisoryorganisthecompleteembodimentofthedem-
ocraticcentralismprinciplewithinChina'sorgansofstate.Comparedtothetwoaforementionedmodes,

thismodehasdistinguishingfeatureandsuperiorityofsocialism.

KeyWords:SupervisorySystem;PowerBalanceMode;MoralExaminationMode;SocialistSuperviso-
ry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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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朱福惠:“国家监察体制之宪法史观察———兼论监察委员会制度的时代特征”,《武汉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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